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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162号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

1,303,661,257

65.75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

总经理付中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10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艳英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40,130

比例（%）

91.1247

反对

票数

13,535,043

比例（%）

8.6955

弃权

票数

279,802

比例（%）

0.179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1,840,130

比例（%）

91.1247

反对

票数

13,535,043

比例（%）

8.6955

弃权

票数

279,802

比例（%）

0.17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

成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宁律师、王婷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5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江路5005弄3号楼9层上海晶丰

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55,655,812

55,655,812

63.5507

63.55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黎强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彪先生出席会议；财务负责人徐雯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交易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更新股份锁定期安

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575,936

比例（%）

99.8564

反对

票数

70,123

比例（%）

0.1259

弃权

票数

9,753

比例（%）

0.017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585,689

比例（%）

99.8740

反对

票数

70,123

比例（%）

0.126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
部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更
新股份锁定期安排
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
履行法定程序的完
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有效性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66,558

1,176,311

比例（%）

93.5916

94.3741

反对

票数

70,123

70,123

比例（%）

5.6258

5.6259

弃权

票数

9,753

0

比例（%）

0.7826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

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无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潘添雨、张儒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88368 证券简称：晶丰明源 公告编号：2026-001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2891弄200号1幢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0

90

304,026,507

304,026,507

58.5369

58.53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建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张熙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837,703

比例（%）

99.0486

反对

票数

339,116

比例（%）

0.8224

弃权

票数

53,124

比例（%）

0.1290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580,667 99.8533 363,516 0.1195 82,324 0.0272

3、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802,428

比例（%）

98.9937

反对

票数

359,916

比例（%）

0.8134

弃权

票数

85,324

比例（%）

0.19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
外担保预计的议
案

关于为关联方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837,703

43,801,828

43,802,428

比例（%）

99.0486

98.9924

98.9937

反对

票数

339,116

363,516

359,916

比例（%）

0.8224

0.8215

0.8134

弃权

票数

53,124

82,324

85,324

比例（%）

0.1290

0.1861

0.19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议案 1、2、3 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对议案 1 、3进行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马臻律师、马苏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88602 证券简称：康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12

5,217,492,025

70.46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普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明宝和冯凯丽律师出席会议并作见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7人，公司董事王普公、李西武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公司

独立董事孙积禄、尉克俭、满莉、刘力、杨鼎新通过视频方式列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王萌、李

志磊、彭宁、范晓、王樯忠、马晓平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麻在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证券事务代表徐学民列席会议，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2,473,540

比例（%）

99.9038

反对

票数

4,394,285

比例（%）

0.0842

弃权

票数

624,200

比例（%）

0.01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聘 任
2025 年 度 审
计机构的提
案

同意

票数

693,711,234

比例（%）

99.2817

反对

票数

4,394,285

比例（%）

0.6288

弃权

票数

624,200

比例（%）

0.08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明宝、冯凯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5-临073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裁定发回重审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

● 涉案的金额：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浙江格

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返还230吨型号为PW508和162吨型号为PW302的货物，如浙江格派

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能返还上述货物，判令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折价赔偿。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已发回重审，尚未形

成终审判决，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

决及实际执行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与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事项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2025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浙0681民初17793
号民事判决书，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5日、2025年 11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关于公司

提起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

公司因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就公司与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

纷事项一审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上诉案件受理立案暨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102）。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5）浙 06民终 5637
号），裁定如下：

1、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5）浙0681民初17793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6,940元予以退回。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已发回重审，尚未形成终审判决，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

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及实际执行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该诉讼

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ST帕瓦 公告编号：2026-001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中需要设立职

工代表董事的职务，且兼任高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数不超过董事总数的

1/2”。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后，不会导致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一、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现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设有1名职工代表董事，该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有效形式的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曹长森先生（简历请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曹长森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职工代表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并将按照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七名。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不会导致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小喜

离 任 职
务

副 总 经
理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31
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日

2027 年 7 月 1
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董事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张小喜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小喜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张小喜先生已根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

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小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曹长森先生，1983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

师。2006年7月至2014年3月任山东力诺光伏高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2014年3月至2017
年11月任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中心负责人、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中心副主任；2017年12月至2019年5月任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海外事业部负责人；2019年 5月至 2023年 7月任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17年12月至今任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12月31日起担任清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曹长森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

关联关系情况。截止目前，第五届董事曹长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持有46,140股本公司限制性股票。

证券代码：603628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债券代码：113694 债券简称：清源转债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暨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6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林静然先生、王超明先生及

侯波先生提交的辞任报告。林静然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本公司副行长职务，王超明先生

和侯波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本公司行长助理职务，该等辞任自辞任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

林静然先生、王超明先生及侯波先生已按照本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并均已向本

公司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有关其辞任之事宜须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本公司及董事会谨向林静然先生、王超明先生及侯波先生在任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为本

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6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12月31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第七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浙江海港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公告述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

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浙江海港集团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浙江海港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

的议案》，同意给予浙江海港集团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62.3亿元，其中本次涉及5户受信

人新增最高综合授信额度38.7亿元，授信方案有效期至2026年4月22日。其中：给予浙江省

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0亿元；给予东港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最高综合授信额度 8.5亿元；给予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最高综合授信额度 3亿

元；给予中国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0.2亿元；给予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7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5.02%
的股份，并向本公司委派杨朝晖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属于本公

司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东港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构成本公司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构成本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

三、公允交易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不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授信的条件；本公司不为上述关联方融

资行为提供担保（但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授信

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上述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

一一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

关联交易》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上述关联交易需履行如下程序：本公司给予浙江

海港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额度占本公司资本净额1%以上，属于重大关联交易，需由本公

司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批准。同

时，上述关联交易中纳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累

计授信额度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因此，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及独立意见

2025年12月26日，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

交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浙商银行

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

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

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6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长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行长辞任情况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董事会于2025年12月31日收

到陈海强先生关于行长职务的辞呈，陈海强先生因工作安排不再担任本公司行长职务。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陈海强先生的行长职务辞任自2025年12月31日起生

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海强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已按照本公司相关规

定做好行长辞任交接工作。陈海强先生已向本公司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

歧，亦无有关其辞任行长之事宜须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海强先生继续担任本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职务，代为履行董事

长、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本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

12月5日选举陈海强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陈海强先生的董事长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核准。详见本公司2025年12月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5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2）。

二、行长聘任情况

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浙商银

行行长的议案》，同意聘任吕临华先生为浙商银行行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根据有关

规定，吕临华先生的行长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在任职资格核准前，吕

临华先生代为履行行长职责。

吕临华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

吕临华先生简历

吕临华先生，1978年5月出生，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硕士研究生。吕先生曾任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统计研究处处长助理，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

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巡

察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临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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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7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5年 12月 31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目前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1人，本次会议亲自出席并参与表决的董事共11名。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陈海强董事（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浙商银行2024-2026年数字化改革发展规划（中期修订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总行部门机构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聘任浙商银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陈柠女士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陈柠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通过《浙商银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5年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本行对浙江海港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

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

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述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六、通过《浙商银行关于主要股东（大股东）评估的报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提名吕临华先生为浙商银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执行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董事候选人吕临华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

格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同意提名吕临华先生为浙商银行执行董

事候选人，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吕临华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吕临华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八、通过《关于聘任浙商银行行长的议案》

聘任吕临华先生为本公司行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行长变更的公

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吕临华先生为浙商银行行长的

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吕临华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

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同意聘任吕临华先生为浙商银行行

长。

吕临华先生的行长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在任职资格核准前，吕临

华先生代为履行行长职责。

九、通过《关于周伟新职务聘任的议案》

聘任周伟新先生为本公司副行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周伟新先生为浙商银行副行长

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周伟新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同意聘任周伟新先生为浙商银行

副行长。

周伟新先生的副行长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周伟新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十、通过《关于潘华枫职务聘任的议案》

聘任潘华枫先生为本公司副行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潘华枫先生为浙商银行副行长

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潘华枫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同意聘任潘华枫先生为浙商银行

副行长。

潘华枫先生的副行长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潘华枫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十一、通过《关于召开浙商银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通过《关于浙商银行2026年度机构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

吕临华先生简历

吕临华先生，1978年5月出生，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硕士研究生。吕先生曾任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统计研究处处长助理，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

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巡

察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截至本公告日，吕临

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周伟新先生简历

周伟新先生，1971年6月出生，本公司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大学本科，经济师，高级注册

信贷分析师。周先生曾任中国银行临安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行长，中国银行杭州市高新

支行行长，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杭州公司业务中心主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

行行长，中国银行舟山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个人金融部总经理，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其间：2019.11－2021.12
挂职蚌埠市党组成员、副市长）；浙商银行浙江业务总部总裁。截至本公告日，周伟新先生持

有本公司A股股票165,400股。

潘华枫先生简历

潘华枫先生，1972年1月出生，本公司党委委员、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大学本科，经济

师。潘先生曾任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信贷管理处管理科副科长、风险管理处管理科科长，中

国银行鄞州支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风险管理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 ；浙商银

行宁波分行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风险监控官、行长助理、副行长、纪委书记、党委书记、行

长，浙商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兼新资办主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潘华枫先

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170,000股。

陈柠女士简历

陈柠女士，1981年12月出生，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陈

女士曾任浙江省金融办地方金融处主任科员（期间先后挂职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金融服务

中心副主任、浙商银行上市办主任助理），浙江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处副处长，浙江浙

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工会主席。截至本公告日，陈柠女士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66,000股。

上述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

的情形；除上文披露外，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